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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工作的通知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、各毕业研究生：

我校自2009年使用“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”系统对毕业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进行检测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为此，2016届毕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继续实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工作。

具体实施办法通知如下：
一、学位论文检测的对象：

申请我校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全部实行检测。

二、检测要求与结果处理：

学位论文的检测分两阶段进行：论文送审前检测和复检。
拟申请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在论文送审前，按要求均需进行检测合格后方能送审。
1、文字复制比在30%及以下的学位论文，视为通过检测，可进行学位论文送审。

2、文字复制比在31%-49%的学位论文，研究生学院将以书面形式通知作者所在培养单位，要求研究生修改学位论文，可在规定时间内申请一次复检。学位论文复检后文字复制比降30%及以下，方可进行送审，否则不予送审。 
申请进行学位论文复检的研究生，需提交导师签字同意复检的书面材料（内蒙古医科大学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反馈意见表，见附件）和修改后的学位论文电子版，上交研究生学院学位办公室。

3、文字复制比在50%及以上的学位论文，检测未通过，研究生修改论文，暂缓送审、答辩。延期6个月—1年，重新完善论文后再次申请进入毕业论文检测送审程序。
4、为了保证此项工作顺利开展，请各培养单位和导师积极配合。同时，也请各二级培养单位加强对学位申请人的论文管理，杜绝抄袭、伪造、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。
5、民族医学（蒙医）专业用蒙文撰写的学位论文不使用该系统检测，请蒙医药学院聘请相关专家，按照本专业硕士学位论文标准进行审核把关。
三、检测学位论文（终稿）电子版提交要求：

1、研究生本人向自己所在学院提交学位论文的电子版，学位论文word格式，命名方式为：学院名称+学号+姓名.doc，如“基础医学院2013120004张志强.doc”）。电子检测论文剔除综述，盲审纸质论文包含综述。
2、被检测电子版论文，包含封面。封面内容含论文中英文题目、学号、姓名、指导教师姓名，本人姓名。
3、各学院将学位论文电子版统一收齐并检查无误，由研究生本人签名确定后（不在本地的学生可由导师代签），签名表由学院自己保存，论文电子版学院按要求于2016年3月21日前集中提交研究生学院学位办。未按要求命名的电子版论文，退回不予检测。
研究生学院一律不接受个人提前检测的申请。
本项工作由研究生学院负责解释并实施。
附件：内蒙古医科大学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反馈意见表
内蒙古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月4日
内蒙古医科大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反馈意见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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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处理结论
	该论文是在我本人指导下由学生独立完成，经研究生认真修改，本人认真审核，认为该论文不存在抄袭、剽窃行为，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，如有纠纷，我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。同意论文送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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